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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公众参与调查和评价的依据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部分，是建设单位同公众之间的一种双向交

流，即通过向本项目周围地区的公众介绍项目的类型、建设规模、主要工程内容、

同项目有关的环境问题及解决办法，使公众充分地了解项目潜在的有利和不利影

响，充分表达自己的建议、意见并提出相应的要求，并将这些意见和建议逐步落

实到具体的评价工作中，确保工艺操作的清洁性和环保措施的可行性。提高项目

社会可接受性，从而提高环境影响评价的有效性。因此，《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

例》中明确规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必须进行公众参与调查。

公众参与的目的是使建设项目所涉及和影响的团体和个人能了解建设项目

的性质、建设地点、污染物排放及环保治理措施等情况，使了解项目建设所带来

的社会、经济效益以及对主要污染源采取的防治对策和建设项目带来的环境影

响，并能就此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样可以增强项目建设的透明度，有

针对性的加强项目建设和生产过程中环保措施，缓解和消除公众对本项目可能带

来的环境影响的担心，维护公众利益，最大限度的发挥项目的综合效益。通过公

众参与，了解公众对项目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环境影响的意见，为建设单位、

环境管理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并为企业和当地公众架起一座相互沟通、理

解和信任的桥梁，因此通过公众参与调查解决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可使项目的

规划更趋完善、合理，从而更有最大限度发挥项目的综合效益和长远效益。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有关规定，

沁阳东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6万吨新能源电池级氯氧化锆及 1.2万吨锆铪

分离高纯氧化物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采取网络、报纸、张贴公示的形式向公众公

开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旨在了解公众对评价区域内环境空气、地表水、地

下水、噪声、土壤、辐射等影响居民生活的主要环境要素的认知情况，对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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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对当地经济发展、周围居民生活影响的态度以及是否赞成该项目的运行。

1.2 实施主体

建设单位：沁阳东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次公众参与的法定主体，本次

公众参与主要由建设单位负责组织，环评单位受建设单位委托承担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的具体工作。建设单位对公众参与的全过程及其结果的真实性、完整性

和结果负责。

1.3 公众参与的主要形式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九条：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

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

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公开下列信息：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改建、扩建、迁建

项目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

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

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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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依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应当

公开的信息，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三种方式同步公开：

（一）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二）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

（三）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

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鼓励建设单位通过广播、电视、微信、微博及其他新媒体等多种形式发布本

办法第十条规定的信息。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三十一条：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

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

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

书和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可以按照以下

方式予以简化：

（一）免予开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本

办法第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

（二）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个工作日的期限减

为 5个工作日；

（三）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

本次项目位于沁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沁北园区化工园区龙佰锂能沁阳基地内，

根据了解，该开发区在做规划环评时，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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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沁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规划（2022-2035）环境影响报告书》已通过河南

省生态环境厅审查（审查意见文号：豫环函〔2024〕8号），本项目属于 C2613

无机盐制造和 C2619 其他基础化学原料制造，属于盐化工和精细化工，属于开

发区主导产业，符合该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故本次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时，可以按照以上方式予以简化。

建设单位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第

三十一条简化公众参与流程的方式开展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本

项目公众参与主要形式包括：（1）网上信息公示并征询社会各界意见；（2）《河

南经济报》发布公示；（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临近村庄的张贴公示，

公示范围涉及义庄一街村、义庄二街村、逍遥村、西向镇五街村。

1.4 公众参与实施过程

本项目公众参与的具体实施过程见下表。

表 1-1 公众参与开展情况

序号 工作方式 实施时间

1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信息

发布
2026年 02月 05日～2026年 02月 12日

2 报纸第一次刊登项目环评信息 2026年 02月 05日

3 报纸第二次刊登项目环评信息 2026年 02月 07日

4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张贴公

示
2026年 02月 05日

2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2.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对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本次将《沁

阳东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6万吨新能源电池级氯氧化锆及 1.2万吨锆铪分

离高纯氧化物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公示，内容涵盖了报告

书所有章节内容，介绍了项目概况、工程建设情况，项目建成后对环境可能造成

的影响、污染防治措施和对策、环评结论等，对部分需保密的内容进行了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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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予以公开。公示时限为 2026年 02月 05日~2026年

02月 12日共计 5个工作日，同步公开了建设项目名称、选址、建设内容等基本

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表

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公示内容及时限均满足《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要求。

2.2 公示方式

2.2.1 网络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选择了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站公示，公

示时间为2026年02月05日至2026年02月12日，公示网址为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1?id=60205g3Z5W，公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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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2.2.2 报纸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报纸公示选择了《河南经济报》，分别于2026年02

月05日和2026年02月07日进行了两次登报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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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照片如下：

图2-2 第一次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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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第二次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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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张贴

本次征求意见稿公示选择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项目临近的义庄

一街村、义庄二街村、逍遥村、西向镇五街村公告栏进行张贴公示，公示期限和

网络公示保持一致。

具体照片如下：

（义庄一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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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庄二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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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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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向镇五街村）

2.3 查阅情况

对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建设单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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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存放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广大公众可于本项目

公示期内进行查阅。

查阅联系人：李工；

地点：沁阳东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沁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沁北园区龙佰锂

能沁阳基地内）；

电 话：130 ；

公示期间，没有公众查阅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目

前公示已结束，没有收到公众对本项目的信息反馈，未收到公众反对意见。

2.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设专人，接听公众电话等信息，以

收集公众对项目的反映，公示期间未收到与本项目有关的公众信息。

3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表，并未出现质疑性意见，故未开展深度公

众参与；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中的规定，“对环境影响方面

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方式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

与”，所以本项目不开展深度公众参与的决定合理，符合要求。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4.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在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安排专人负责接听电话，收集反馈信息。在此期间，

未收到公众来电、来信或来访，未收到公众对本项目在环境影响方面的意见和信

息。

4.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公示期间未接到公众反馈情况和反对意见，且我单位已承诺在今后运营过程

中将确保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严格执行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将项目对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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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降至最低。没有出现公众意见未采纳的情况。

5 其他

我单位对公示网址及网址截图进行存档、对本项目报刊公示当期的《河南经

济报》原件、公告原件、张贴照片均进行存档。

本次公众参与相关资料保存在沁阳东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资料室，可供环

保部门和公众查阅。

同时，《沁阳东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6万吨新能源电池级氯氧化锆及

1.2万吨锆铪分离高纯氧化物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版）》已完成编制，按

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 境部令第 4号）相关要求，我公司

于 2026年 5月 26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站进行了网络公示，公

示了《沁阳东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6万吨新能源电池级氯氧化锆及 1.2万

吨锆铪分离高纯氧化物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版）》及《公众参与说明》，

具体网址链接：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1?id=60526KTfdZ，网络

公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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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报批前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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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要求，在沁阳东锆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6万吨新能源电池级氯氧化锆及 1.2万吨锆铪分离高纯氧化物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

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沁阳东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6万吨新能源

电池级氯氧化锆及 1.2 万吨锆铪分离高纯氧化物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

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

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沁阳东锆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沁阳东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6年 05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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